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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金、基本面利台股緩步走高 布局台股正 2 ETF 提高勝率 

受到歐美股市頻創新高的帶動，台股亦持續震盪趨堅，台新 MSCI 台灣單日正向 2 倍基金經理

人王嘉豪表示，由於目前利率水準尚未拉高，熱錢仍將湧入風險性資產，且 ETF 與被動式操作

助長漲勢，加上企業第四季至明年上半年單季獲利年增率將逐季向上，在資金面及基本面仍趨

正向下，台股可望緩步走高，明年第一季有機會再現新高點，建議布局台股正 2 ETF 提高勝率。               

 留意國際重要產經訊息  

王嘉豪指出，近期國際間出現多項重要產經訊息，將牽動類股後續表現，在科技股方面，Apple

財報優於預期，股價及市值同創新高，亦激勵國內蘋概股轉強；雙 D 則呈現兩樣情，面板價格

續跌，但記憶體明年首季合約價將續漲；關鍵零組件仍處缺貨及漲價效應，矽晶圓，被動元件，

MOSFET 等類股續受惠。傳產股方面，美元轉強，原物料報價轉趨震盪；油價攀上兩年來高點；

國際鎳價受惠電動車趨勢大漲，相關受惠股可留意。 

 川普稅改恐牽動國際資金流向 

王嘉豪表示，川普稅改是近期國際焦點，美國政府擬將企業最高稅率由目前的 35%降至 20%，

針對目前企業界停留在海外的獲利，新稅制將對這些獲利採取一次性課稅，為海外資金匯回美

國鋪路，而未來美國企業的海外事業獲利，美國政府也會以較低的稅率來課徵。若一旦稅改方

案正式執行，恐將進一步促使美元走強，宜留意對國際資金流向的影響。 

 

外資 10 月歸隊，累計今年前 10 月買超台股逾 2300 億元

 
資料來源：台灣證交所,台新投信彙整；資料日期：2017 年 10 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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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基金經金管會核准或同意生效，惟不表示絕無風險。本公司以往之經理績效不保證基金之最
低投資收益；本公司除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外，不負責基金之盈虧，亦不保證最低之收益，
投資人申購前應詳閱基金公開說明書(或簡式公開說明書)及風險預告書。 
本文提及之經濟走勢預測不必然代表基金之績效，基金投資風險應詳閱基金公開說明書。有關
基金應負擔之費用及相關投資風險已揭露於基金之公開說明書中，投資人可向本公司及基金銷
售機構索取，或至本公司網站及公開資訊觀測站中查詢。 
投資人交易「台新 MSCI 台灣單日正向 2 倍基金」及「台新 MSCI 台灣單日反向 1 倍基金」前
應特別注意： 

1. 本基金具有槓桿或反向風險，其投資盈虧深受市場波動與複利效果影響，與傳統指數
股票型基金不同。本基金不適合追求長期投資且不熟悉本基金以追求單日報酬為投資
目標之投資人。投資人交易前，應詳閱基金公開說明書並確定已充分瞭解本基金之風
險及特性。 

2. 本基金係採用指數化策略，以追蹤 MSCI 台灣單日正向 2 倍指數及 MSCI 台灣單日
反向 1 倍指數績效為目標，其投資策略係透過每日重新平衡機制(Daily 
Rebalancing)，使台新 MSCI 台灣單日正向 2 倍基金投資組合之整體正向曝險，能
貼近本子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二百；台新 MSCI 台灣單日反向 1 倍基金投資組
合之整體反向曝險，能貼近本子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一百。 

3. 本基金為策略交易型產品，不適合長期持有，僅符合適格條件之投資人始得交易。 
4. 本基金所追蹤標的指數之報酬率表現僅限於單日，投資人若持有超過一天，在每日複

利計算效果機制下，標的指數累積報酬可能會與 MSCI 台灣指數累積報酬之相對應正
向倍數或反向倍數產生偏離。關於複利效果的釋例說明如下，詳細釋例請見基金公開
說明書。 
當 MSCI 台灣指數第一天漲 5%，第二

天漲 5% 
指數 2 日總計報酬率 

MSCI 台灣指數 10.25% 10% 
MSCI 單日正向 2
倍指數 

21% 20% 

MSCI 單日反向 1
倍指數 

-9.75% -10% 

 
當 MSCI 台灣指數第一天漲 5%，第

二天跌 5% 
指數 2 日總計報酬率 

MSCI 台灣指數 -0.25% 0% 
MSCI 單日正向 2
倍指數 

-1% 0% 

MSCI 單日反向 1
倍指數 

-0.25% 0% 

5. 投資人首次買賣本基金，除專業機構投資人外，投資人應符合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
限公司規定之適格投資人條件：1.已開立信用交易帳戶；2.最近一年內委託買賣認購
(售)權證成交達十筆(含)以上；3.最近一年內委託買賣臺灣期貨交易所上市之期貨交易
契約成交達十筆(含)以上；並簽具風險預告書。 

投資人於成立日(不含當日)前參與申購所買入的每受益權單位之發行價格，不等同於基金掛牌上
市後之價格，參與申購之投資人需自行承擔基金成立日起至掛牌上市日止期間，基金價格波動
所產生折/溢價之風險。本基金自成立日起至上市日前一個營業日止，經理公司不接受本基金受
益權單位之申購或買回。本基金受益憑證之上市買賣，應依臺灣證券交易所有關規定辦理。MSCI
並沒有保薦、承兌、或推銷其中提及的本基金或受益證券，並且 MSCI 不會對任何本基金或受
益證券或任何該基金或證券根據的指數承擔任何法律責任。相關 MSCI 之指數免責聲明請見基
金公開說明書。 


